附件2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

	用工单位
	
	岗位类型
	教学助理    行政管理助理
服务助理    其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用
工
要
求
及
岗
位
职
责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量
（小时/周）
	

	
	工作内容
及职责
	

	
	学生培训及
能力培养计划
	


	对
用
工
单
位
的
要
求
	1、用工单位要严格执行《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规定；
2、用工单位必须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明确劳动纪律。不得占用学生的上课时间劳动，保证学生的正当权益及人身安全；
3、用工单位可根据学生的劳动表现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奖惩意见，对不守纪律，敷衍了事的学生，在征得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意后，可以辞退；
4、用工单位要对勤工助学的学生进行考勤，次月月初用工单位要上报学生本月考勤表，以便及时发放学生工资。

	用工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导意见：
       








  
        是否同意设岗 ： 



      
设岗人数      人。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两份，用工单位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留一份备档，电子版发送xctczyxyxsc@163.com。
附件3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岗位申请表
	院  系
	
	年级专业
	

	姓  名
	
	性  别
	
	籍贯
	

	身份证号
	
	照片

	本人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
	

	
	在校平均月消费：                  (元)
	

	家庭通讯地址及电话：

	开户银行
	
	卡号
	

	申请理由:

	每周可工作的时间
（有空的时间段）

	有何特长
	1.书法   2.电脑打字  3.网页制作  4.口才  5.其他

	
	

	申请岗位
	图书馆
数据录入
教学楼清洁
网络中心维护
各系教务助理
教室开关门
院办文件收发
接受学校安排

	系部推荐意见      (请对学生学习、经济情况进行审核）
	






                                        盖    章：

年      月     日    
 

	用工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有何特长”栏除注明自己的特长外还可注明所获英语和计算机等级证书及曾任的社会职务。
2.如退出勤工助学须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无故缺岗或冒名顶替者将取消资格并将严肃处理。
3.在“申请岗位”一栏注明所要申请的勤工助学岗位，岗位设置请查学校官网。
4.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一份交用工单位。


附件4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校内勤工助学用工协议书

甲方：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0374- 5658088       办公室：               
乙方（用工单位）：             考勤老师：             
办公室：                       联系电话：             
丙方（学生）：                 学院：                 
班级：                         联系电话：             
是否困难生：                   学号：                 
学生本人中国工商银行卡号：                            

为保证我校勤工助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用工部门及上岗学生的合法权益，甲、乙、丙三方本着自愿合作的原则，经慎重协商，甲、乙、丙三方承认学校关于勤工助学的有关规定对三方均有约束力，并达成如下勤工助学用工协议：
1、 乙方招聘学生在校内从事勤工助学工作，其工作内容为： 

 (由乙方填写)
1.工作时间：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参加勤工助学必须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不能因参加勤工助学而旷课，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具体岗位的工作时长。
2.勤工助学薪酬：当月月末经甲乙双方考核合格、备案后，由乙方考核汇总上报甲方，由甲方统一通过学校财务处于下月中旬支付给丙方，并附带其他待遇条件                          (由乙方填写，若无附带其他待遇条件请注明“无”)
3.由甲方或乙方认定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当月工资停发；两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将列入黑名单，并取消本年度所有资助项目。
乙方不得私自调换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等，如发现将取消该岗位。
二、甲方是具体负责指导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勤工助学的组织管理与监督机构，在工作中，甲方监督乙方执行用人部门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履行勤工助学协议中的各项义务，如乙方与丙方发生纠纷，甲方有权调解双方的争议。
三、乙方是勤工助学的用工单位，并负责学生的安全及教育工作。丙方勤学助学依法享受劳动保护，乙方不得安排丙方参加高空作业、污染严重、放射性强等易对人体造成伤害和威胁的工作以及其他不适合学生承担的工作；乙方应对丙方的人身安全提供保障，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丙方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否则，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丙方为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出行安全责任必须自负。如丙方不能满足乙方的工作要求，乙方可以向甲方提出更换勤工助学学生，甲方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乙方必须在每月月末前将丙方本月的考核情况、工时量造表送达甲方。
四、丙方是我校在读学生，丙方必须认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履行与甲方、乙方达成的协议，认真完成工作任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乙方的有关规章制度；丙方在工作时间内，因不按规定工作造成自身的各种伤害，丙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丙方离岗退出勤工助学必须提前十天按要求办理离岗手续。
五、合同解除
若乙、丙双方欲中断协议，应提前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丙方离职时应按规定归还由乙方在工作期间提供的物品，并通知甲方备案。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丙方离岗退出勤工助学时，本协议作废。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签名、盖手）印）：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5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勤工助学学生考核表（  月）
用人单位：                                                    年     月
	学生填写
	岗  位
	图书馆数据录入教学楼清洁网络中心维护教室开关门
各二级学院教务助理院办文件收发其他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学  院
	
	专  业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负责老师填写
	满意度
	工作时间：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工作质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评定意见及建议
	 


负责老师签字：                 （单位公章）
评定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此表作为发放勤工助学学生薪酬的根据，请各用工部门负责人监督上岗学生的工作，并填写好意见。  
2.此表经用工部门负责人考核签字后，于次月5日前将工资表报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如遇寒暑假等节假日在开学一周内报送。若不按时报送此表，视为用工部门该月没有勤工助学的工作任务，学生资助中心将不造册发放薪酬。         
3.学生个人信息请务必本人填写，并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所填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号的用户名切记与所填姓名一致，以保证工资成功到账。

[bookmark: _GoBack]附件6

                          （部门）        年       月勤工助学学生工资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工作岗位
	工作时长
	工资标准
	应发金额
	银行卡号
	备注

	1
	
	
	
	
	
	
	
	

	2
	
	
	
	
	
	
	
	

	3
	
	
	
	
	
	
	
	

	4
	
	
	
	
	
	
	
	

	5
	
	
	
	
	
	
	
	

	6
	
	
	
	
	
	
	
	

	7
	
	
	
	
	
	
	
	

	合计
	
	
	

	制表人：                                                    部门领导：


用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